附件1.
项目采购需求 

一、项目需求
（一）服务内容
供应商需提供以下专项技术服务：
1. 评审评估服务：聘请专家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开展下述评审工作：（1）对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、自主课题开展立项评审及结题验收评审；（2）对重点实验室年度执行报告开展内部审议及外部评审；（3）参与重点实验室三年评估的审核工作；(4)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年度执行报告外部评审；（5）按要求组织召开项目相关其他重要事项的评审审议会议。
2. 数据处理与技术服务：根据项目研究需求，组织专家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，提供数据处理、统计分析、模型构建等专业化技术服务，保障数据处理工作的准确性、规范性和科学性。
3. 科研作图与技术服务：依据项目研究成果展示及报告撰写需求，组织专家或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人员，提供图表、示意图、空间分布图等专业化科研作图服务，确保图件符合学术规范及出版标准。
4. 文档编制服务：依据评审与评估结果，协助整理、编制各类评审报告、评估报告、技术总结报告等文档资料。
表1  服务内容汇总表
	序号
	主要服务内容
	数量
	聘请人员要求
	提交材料

	1
	评审评估
服务
	2026年开放课题和自主课题立项评审
	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1次
	区内外至少5名熟悉项目领域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（其中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3人），工作时长不少于1天
	评审报告（含意见汇总表、各专家评审意见表）

	
	
	2025年开放课题结题验收评审
	1次
	区内外至少5名熟悉项目领域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（其中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3人），工作时长不少于半天
	评审报告（含意见汇总表、各专家评审意见表）

	
	
	重点实验室年度执行报告内部评审
	1次
	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（正高级）不少于9人，工作时长不少于1天
	评审报告（含意见汇总表、各专家评审意见表）

	
	
	重点实验室年度执行报告外部评审
	1次
	区内外至少7名熟悉重点实验室运行管理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以及1名财务专家，工作时长不少于半天
	专家评审表和会议纪要

	
	
	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年度执行报告外部评审
	1次
	区内外至少7名熟悉野外观测研究站运行管理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，工作时长不少于半天
	专家评审表和会议纪要

	
	
	重点实验室三年评估
	1次
	区内外至少7名熟悉项目领域的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（其中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3人），工作时长不少于1天
	评估报告和会议纪要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其他重要事项的评审审议
	1次
	野外观测研究站学术委员会委员11人（正高级），工作时长不少于半天
	会议纪要

	
	
	重点实验室其他重要事项的评审审议
	1次
	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9人，工作时长不少于半天
	会议纪要

	2
	数据处理与技术服务
	不少于5万个数据
	硕士及以上学历1人，熟悉采购方业务技术领域，工作时间不少于40个工作日（每个月3~5天，固定1~2人）。
	满足采购方要求

	3
	科研作图与技术服务
	不少于20张图
	硕士及以上学历1人，熟悉采购方业务技术领域，工作总时间不少于5天，每次1~2天。
	满足采购方要求

	4
	文档编制服务
	根据实际需要
	/
	满足采购方要求


（二）其他要求
1.供应商业务范围至少涵盖咨询、培训、技术服务、科技交流等领域。
2.供应商须承诺在服务全流程中严格履行保密义务，保障项目相关数据、资料及研究成果的安全。
3.每次评审工作开展前，供应商须与采购方协商同意后，按表1的要求聘请相关人员。
4.每次评审工作开展时，需派出不少于2人的服务团队到采购方指定地点提供评审评估服务及其他所需服务，团队成员应具备项目组织经验及文档编制能力。
5.专家评审劳务费按照当地财政部门发布的最新标准执行，具体标准如下：区外正高级职称专家 2000元/人/天、区内正高级职称专家1800元/人/天；区外副高级职称专家1500元/人/天、区内副高级职称专家1200元/人/天；其他人员劳务费最高不超过300元/人/天。
6.外地专家原则上通过线上形式参与技术服务，若确需现场参与，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按照当地财政部门发布的最新标准承担。
7.供应商负责全程组织会务工作，具体包括:（1）在采购方指定地点布置符合评审要求的会议室，配备投影、音响、话筒、网络等必要设备；（2）负责评审材料的印制与分发；（3）安排引导员、记录员，并提供茶歇服务；（4）负责外地专家的接送站及协议价酒店预订；（5）负责会议期间的午餐/晚餐安排，可提供桌餐或自助餐（按相应标准执行）；（6）负责专家签到表、评审费签收单的收集与归档；（7）负责会议照片、影像等资料的收集整理。
二、商务要求
（一）服务时间、地点和服务要求
服务时间：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服务期一年。具体服务时间根据项目实际进度要求确定。
服务地点：主要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范围内采购人指定地点；部分评审会议或技术服务可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安排线上形式开展。
服务要求：供应商须严格按照采购人要求，按时、保质完成各项技术服务工作，并提交符合规范的成果文件。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费用分两期支付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· 1.第一期付款（首付款）：合同生效后，乙方应向甲方开具总费用的60%的合法、合规的技术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。甲方在收到该发票并审核无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该笔款项。
· 2.第二期付款（尾款）：乙方在全部服务内容履行完毕并经甲方最终确认合格后，应向甲方开具总费用的40%的合法、合规的技术服务费增值税普通发票。甲方在收到该发票并审核无误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，向乙方支付该笔尾款。
（三）乙方须对项目实施全过程中所接触到的甲方所有数据、资料、算法及未公开研究成果承担严格的保密责任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、复制、转让或向任何第三方提供相关涉密信息。服务期满后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完整归还或彻底销毁所有涉密资料。乙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和服务期满后均不得泄露专家个人信息。
（四） 验收标准
以双方确认的服务内容清单、技术要求及成果交付物为核心依据开展验收工作：1.评审评估类服务：以提交的会议纪要、评审表格/报告/意见通过甲方审核为准[具体见四、项目需求（一）服务内容]；2.数据处理与作图服务：以提交的数据结果、图件等通过甲方验收为准。
（五）违约责任
如乙方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，或交付的成果质量不合格，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拒付或追回部分乃至全部合同款项，并依法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

